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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而破

产法是规范破产程序的法律。1986年，我国有了

试行的企业破产法；2006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从 2007

年 6月 1日起施行。这几年，我国企业破产数量、

频率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开展企业破产法执法检

查列入 2021 年度监督工作计划。近期，全国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多地开展执法检查。记

者随同执法检查组到河北、山东等地走访企业，

与政府部门座谈，听取各级地方法院意见，对企

业破产有了一些新认识。

破产增多

数量和结构都有新变化

这几年，企业破产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最高

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07年至 2020年，全国法院

共受理破产案件59604件，而2007年至2015年受

理破产案件量总体在 2000 件到 4000 件之间。

2016 年后破产案件明显增加，2016 年受理 4076

件，2018 年受理 7405 件，2020 年受理 13369 件。

这个增长趋势在各地也有表现。

企业破产数量增多，与这些年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各地加大力度处置“僵尸企业”有关。

同时也要看到，破产企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最

突出的是民营企业数量较多。河北全省法院

2007年至 2020年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 276件，

而民营企业破产案件 355 件。山东全省受理民

营企业破产案件从 2016 年的 191 件上升到 2020

年的1750件。

民营企业破产数量多有其客观原因，我国企

业类型中民营企业数量占大多数。山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于海田介绍，山东破

产民营企业有两个明显特点。一个是企业规模

体量大。2017年以来，部分大型民营企业进入破

产清算程序，大多是当地规模较大、职工人数多

的支柱企业。

另一个是产业相对集中。破产民营企业大多

集中在化工、轮胎、制造、建筑、房地产等产能过

剩和资金杠杆相对较高的行业。山东淄博市法院

系统受理“僵尸企业”破产案件 40 起，其中有 30

起分布在煤炭、钢铁、矿业等产能过剩行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乌日图说，我国企业破产起步于上世纪 80 年

代，发展于 2007 年企业破产法施行后以及不断

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年代，但是从近几年以及今

后的发展趋势看，民营企业将是破产企业的大

多数。

民营企业破产增多有各种外部原因，但更多

还是企业自身因素。于海田根据调研情况，归纳

出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低效产能多，转型升级慢。一些成立较

早的民营企业大都由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生产方

式粗放，技术改造力度不大，转型升级进程缓慢，

后续发展受限制；二是管理方式粗放，抗风险能

力低。大多数破产民营企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缺乏有效决策、监督机制和规范的财务制

度；三是盲目扩大投资，资金跟不上发展需求，经

营陷入困境。

破产案件逐渐增多，民营企业占多数，反映

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随着转型升级

加快，化解过剩产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明确要

求。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必然面临破产危

机。经济发展倒逼民营企业必须走转型升级的

路子，如果继续走铺摊子扩张的旧路，就只能走

向破产。

破产是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和法治办法

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企业如果不能“应破早破”，

而是久拖不决，往往会造成企业资产缩水，债务

规模越滚越大，甚至进入破产程序也是“无产可

破”。因此必须正确认识破产，并让其成为常态

化的市场退出机制。

安置人员

“兜得住”才能“破得了”

企业破产，什么最难？是人，是对职工的安

置。企业要破产，职工最怕什么？从河北和山东

在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实践看，落实养老等社会

保障政策、帮助职工再就业和创业、保证职工在

企业破产事项中的发言权，是企业职工最关心的

问题。企业破产重要的是“兜”住职工。

我们在各地都看到，认真落实职工社保政策

是企业破产保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河北省

在符合条件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失业保险金等失

业保险待遇基础上，创新实施阶段性事业补助金

政策，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展至所有城乡参保

失业人员，让包括因企业破产而失业的参保人员

及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保障其基本生活。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最根本的是帮助职工实

现创业和再就业。技能培训和帮助创业是两个

重要着力点。山东省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力度，鼓

励破产企业职工创业。对破产企业职工开展创

业的，给予最高 2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对合伙创

办、创办微型企业的，分别给予最高 60万元、3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去年，山东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突破了 300亿元。在就业技能培训上，山东推

出“五单式”培训模式，劳动者（企业）提单、政府

列单、劳动者选单、机构接单、政府埋单。河北则

采取灵活的就业培训方式，破产企业人员可在户

籍地、常住地、求职就业地参加免费培训，也可以

根据需要，到全省任一地点参加免费培训。

保障破产企业职工利益，很重要的一条是让

职工说了算。保证职工在企业破产事项中有发

言权，是各地在制度设置中探索的重要方面。通

常做法是以地方法规形式，对企业破产过程中如

何保障和落实职工合法权益做出具体规定和要

求。山东省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厂务公

开条例》，河北省的《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关于进

一步加强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意见》等

法规、文件，都规定企业破产事项要提交企业职

工代表大会审议，企业破产方案等事项要向企业

职工公开。山东宝世达集团是一家 2019 年 9 月

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企业。执法检查组与企

业职工座谈时，该集团电子科技公司营销部员工

赵雁洲说，公司经常以“告知信”和会议的形式向

职工公布破产重整的具体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

稳定了员工情绪，解除了他们的担忧。

破产企业职工安置是一个大问题。在现实

中存在着职工对安置费用预期过高，对养老和社

会保障担忧等实际问题。但是，企业破产最关键

的是要尊重职工意愿，吸收职工参与，向职工公

开有关信息，要动员企业职工一起渡难关。职工

安置好，破产才能“破”得了。

府院联动

集千家之力解一企之困

企业破产要经过法律程序，是一个经济问

题，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认

识。破产涉及大量衍生事务，比如职工安置、

信用修复等，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从

事企业破产法研究的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教师潘

志灜认为，企业破产有双重属性，没有政府的

有效参与，难以顺利推进，也无法取得良好社

会效果。运用法律依法推进破产程序属于法院

职权范围，而社会问题的解决则属于行政管理

职权范畴，需要行政机关协调推进。

“府院联动”是这些年推进企业破产的重要

工作机制。府，就是政府；院，即法院。政府

与法院协调联动，共同推进企业破产这件事，

已经成为各地行之有效的举措。山东淄博市的

同志形象地称之为“集千家之力，解一企之

困”。截至 2020 年底，河北省各区市中院都已

经建立起府院联动机制，并且努力形成合力，

共同化解破产程序中的诸多难题。山东 16个市

法院均建立了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

河北省政府在向执法检查组汇报时说，企

业破产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优势，建立工作机

制，加强政策支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利用

“有形的手”解决市场缺陷，推动破产工作快速

高效有序进行。山东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

甲天认为，在企业破产过程中，法院调动资源

有局限性，企业风险处置、资产变现、职工安

置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各级政府发挥公共管

理和服务职能。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一些社会职能就是由

企业承担起来的。当企业经营困难走到破产边

缘，承担社会职能更加困难。剥离和转移这些

职能，既是企业顺利破产的条件，也是保障职

工基本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职能

部门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至关重要。

国有企业破产中，职工家属区的“三供一

业”即供水、供电、供气和物业如何保障，就

是一个急迫问题。2016 年以来，山东省国有企

业累计完成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423.7 万户；河北省 297.9 万户国有企业职工家

属区“三供一业”进行了顺利移交，109万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实现社会化管理。

“府院联动”可以在企业破产中早期介入，

给企业自救赢得时间和机遇。山东省工商联的

同志在调研基础上提出，早期介入防止恶化是

这项“府院联动”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这主

要体现在政府协调债委会发挥作用，在企业关

键时期让债权人银行做到不抽贷、不压贷、不

起诉、不执行，维护企业的经营价值，为企业

救助保留必要条件。

“府院联动”的一个直接作用是，可以对企

业破产提供资金支持。有些企业进入破产程序

时，已经是无产可破，而且无破产费用也成为

一些企业该破产而破产无法启动的重要因素。

河北的做法之一就是建立破产费用保障长效机

制，畅通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在河北省高院大

力推动下，河北邢台、廊坊、邯郸等中院都建

立了破产费用专项基金。山东淄博出台了破产

案件援助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规定市财政拨

付启动资金，助推困境企业通过破产实现有效

救治和有序退出。这些措施都消除了企业因财

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导致破产程序启动

难，保证了破产程序的推进。

破产重组

“破”中求“立”促重生

“破产的形式是‘破’，而实质是‘立’。破

产要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破旧立新，得到重

生，使资源得到优化利用。”乌日图说，我们要

从企业救治的角度正确理解企业破产。

重整制度集中体现了破产的拯救功能，也

代表了现代破产法的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 专门有一章是“重整”。这几

年，企业破产中的重整案件逐渐增多，占到法

院破产案件的10%以上，近5年来重整案件平均

占比为13.27%。

人民法院通过重整帮助一大批具有经营前

景的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化解风险、恢复活

力。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截至 2020年底，有近

30 家债务总额在百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完成重

整；2020年，通过重整盘活资产 4708亿元，让

532家企业重获新生。

破产重整案件在各地也逐年增多。山东省

2018 年以来，共审结破产重整案件 565 件，占

31.6%。山东近年来还没有上市公司进入破产清

算，但通过破产重整化解风险的情况呈增长态

势，2020年有 13家 A 股上市公司重整计划经法

院裁定批准通过，相比2019年的6家，上升趋势

明显。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梁小惠认为，重

整就是对仍然具有营运价值和营运可能的困境

企业加以拯救。营运价值是企业作为营运实体

的价值。破产重整的突出特点是在重整期间进

行破产企业的保值和增值活动，实现破产企业

的“营运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企业重整能力问题。国家

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苏宏提出，重整能

力是指企业按照重整计划恢复生产经营能力，

走出债务危机，扭亏为盈，最终成为独立经营

公司的可能性。充分考虑企业是否具有重整能

力，可以防止没有破产重整必要的“僵尸企

业”浪费司法资源，或利用重整程序谋取不当

利益。

我们在河北和山东都看到不少重整再生的

具体案例。重整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企业破产带

来的社会震荡。企业经营面临破产，尤其是一

些规模大、影响大、职工人数多的企业，停产

和破产都会引起一定社会震荡。山东东营胜通

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母公司债务不能

清偿而进入破产重整。在各方努力下，他们坚

持“重整不停产”，尽最大努力继续企业生产经

营，保住了市场和客户，实现了资产保值增

值，保证了重整成功。

重整实际上是对困难企业的一种法治救治

方式。张甲天说，重整就是变资金“输血”为

法治救治。重整过程中，坚持法治化原则，规

范内部制度，优化管理模式，帮助企业通过重

整来建立现代企业运营机制，推动企业技术升

级和生产能力革新，彻底改变了过去单纯依赖

资金输入的救治模式。

在企业破产实践中，各地都感到实施企业

重整还面临一些具体障碍，需要在改革中逐步

突破。大型国有企业重整程序启动存在主客观

方面的制约因素，对重整还缺乏认识上的提

升。大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重整企业信用

修复不及时，影响其重返市场和融资等对外业

务的开展；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

也影响重整成效；如何判断企业重整价值，还

缺乏具体法律程序规定。

破产是出清“僵尸企业”，优化市场资源配

置，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安排。让破产

成为退出市场的常态机制，才能保证市场经济

健康发展。

企业破产法是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企

业优胜劣汰的重要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大潮

起起伏伏，没有“破”的勇气，哪来“立”的机

会？通过破产程序，留住那些能留的，“破”掉

那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挽救还有价值的困境

企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破产是企业“起

死回生之术”。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是否就意味着死路一

条？不是。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专门设立了有

关重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体现出对企业主体

的更大关怀。即在企业走到破产边缘，企业破

产法除了注重对债权人的公平保护以外，还强

调对债务人的挽救，充分利用破产重整制度促

进企业重组重生。

企业要在破产中获得“重生”，离不开完

善的法律制度。要进一步推动完善破产法律

制度，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要平等

保护债权人、债务人、职工以及其他利益主

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又要优化破

产程序，降低破产成本，提高破产案件审判

效率，使破产企业尽快退出市场，避免资源

浪费。

企业要在破产中“重生”，离不开专业化的

法官队伍。这些年，我国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

队伍建设正在加快，司法专业化水平也有很大

提高。截至 2021年 5月底，全国法院已经设立

14 家破产法庭、近 100 家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开设的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也大大提升了破产案件审理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

企业要在破产中“重生”，离不开多方社会

力量的支持。破产不只是企业的事，更是关系

全社会的事。破产中的职工安置、维护稳定、

费用保障、税收减免、信用修复、企业注销等问

题，不是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就能解决的。我们

要更加重视“府院联动”机制，明确责任、划定

边界，保障各部门依法协同推进解决企业破产

难点问题，营造良好

环境，降低企业重返

市场的成本。

破产能成为常态化退出机制吗
——河北山东两省企业破产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魏永刚 李万祥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也有也有““生老生老

病死病死””的不同状态的不同状态，，通过破产可以把通过破产可以把

苟延残喘的企业淘汰掉苟延残喘的企业淘汰掉，，可以促进可以促进

尚能尚能““救治救治””的企业重生的企业重生。。因此因此，，破破

产制度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产制度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

然要求然要求。。我国自破产法试行以来已我国自破产法试行以来已

有三十余年有三十余年，，企业破产处理情况有企业破产处理情况有

了什么新变化了什么新变化？？政府和法院如何统政府和法院如何统

筹协调发挥作用筹协调发挥作用？？记者跟随全国人记者跟随全国人

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河北和山东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河北和山东

进行执法检查时进行执法检查时，，做了一番调研做了一番调研。。

没有“破”的勇气哪来“立”的机会
李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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